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  【发布单位】深圳市 
  【发布文号】----------- 
  【发布日期】2009-07-15 
  【生效日期】2009-07-15 
  【失效日期】----------- 
  【所属类别】政策参考 
  【文件来源】深圳市  

关于2009年上半年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资格复审考察及申报聘任等工作

的通知  

 

  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做好2009年上半年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资格复审、考察及申报聘任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  一、请各招聘单位于7月25日前完成对体检合格人员的资格复审和考察工作，向我局提交《聘任制

公务员考察情况表》（见附件1）以及仅针对资格复审和考察合格人员的《拟聘任人员公示名册》（见

附件2），由我局统一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。 

  二、公示期满，对有投诉经查实有严重问题的，不予聘任；对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聘任，待查

实并做出结论后再决定是否聘任；对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任的，由各招聘单位在公示结束后

的1个月内，按照《聘任制公务员审批材料报送要求及材料清单》（见附件3）的要求向我局申报办理

聘任审批手续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附件：1.聘任制公务员考察情况表 

  2.拟聘任人员公示名册 

  3.聘任制公务员审批材料报送要求及材料清单 

  深圳市人事局 

  二○○九年七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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